服务14个民族 不可或缺的法官

龙进品扎根基层17年，是云南南涧县会用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5名法官之一
摘要：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，但作为这道防线的守护者，中国基层法官群体却常游离于大众传媒视野之外。尽管这一缺位有司法与传媒规律使然的影响，却成了外界观察中国司法生态的缺憾。


    “管窥中国基层司法生态”系列报道 

    “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案子的背后，其实都是民族习惯和民俗差异产生摩擦。要解开这些疙瘩，还是要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入手。” 

    “对于来说情托关系的人，往往都是熟悉自己的人。如果迎头就是训斥，可能并不利于问题解决，所以我一般首先做他们的工作，让他们配合我做好当事人的工作，这样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说情者去做托情者的工作，往往事半功倍。” 

    ——— 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 

    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，但作为这道防线的守护者，中国基层法官群体却常游离于大众传媒视野之外。尽管这一缺位有司法与传媒规律使然的影响，却成了外界观察中国司法生态的缺憾。 

    在由“人治”向“法治”转型的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中，与制度的因素相比，“人”的因素同样不可偏废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地区差异明显，作为普通民众司法生活的直接参与者，基层法官群体所在地区的具体司法环境怎样？他们的职业理想、职业追求和职业困惑是什么“法治”是怎样通过他们在对每一件个案的努力中影响民众的？ 

    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将在年底这样一个法官工作最忙、感受最多的时间，辗转全国西部、东北、东部部分省区，通过讲述中国基层法官的故事，管窥中国基层司法生态，探讨“法治中国”的前景与未来。 

    他是一个“典型”法官：1993年作为南涧县第一位法学学士扎根基层法庭，一干就是17年，成为云南省在基层法庭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大学生； 

    他走过的“典型”路：既具备专业的法学理论素养，又深谙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；工作之余爱琢磨点“事”；这些事，又能让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人深思，法治如何在基层成为现实…… 

    龙进品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县公郎法庭庭长。公郎法庭，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内最南边的法庭，是大理州法院系统的南大门，辖区包括公郎、小湾东、碧溪三个乡镇。从1994年起，龙进品就担负起了“守门”的重任；2003年，他被任命为公郎法庭庭长，成了这里的主力“守门员”。 

    “有事情，找小龙。”这是在公郎镇、小湾东镇和碧溪乡，乡民们常说的一句话；“小龙”就是龙进品。 

    彝族汉子说“龙庭长彝得通，苗得通”；回族管事说“感谢党为我们培养出龙进品这么优秀的法官”；七十多岁的老婆婆说“小龙走不得，他走了我们有事找谁去？”(南方都市报  www.nddaily.com 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 南都网)

    “小龙”到底是个有着怎样故事的人物？ 

    因看《法网柔情》而学法律 

    大山飞出金凤凰。 

    龙进品第一次让众人吃惊，还要追溯到21年前。1989年夏日的一天，公郎镇回营村的老百姓沸腾了！老龙家的三顺(龙进品小名)考上了西南民族学院法律系，成了南涧县第一个学法律的名牌大学生！ 

    “高中时对法律专业并不了解。”龙进品告诉南都记者：“选择学法律，是个巧合。当时我看的香港电视剧《法网柔情》，觉得法律人能维护公平正义，非常神圣，所以填报了法律专业，没想到后来会成为自己一辈子的职业。” 

    带着乡亲们的殷殷期盼，龙进品上路了。从云贵高原的大山深处到天府之国的繁华都市，龙进品用了整整3天：从村子到县城再到昆明坐汽车，用了2天；从昆明到成都坐火车，用了1天。 

    学成回乡一干就是17年 

    “三顺绕着大城市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！”4年后，龙进品再次让众人大吃一惊：他告别了天府之国的繁华，带着南涧县第一位法学学士的光环，回到了距离南涧县80公里的马鹿田法庭；一年之后，龙进品再次被“流放”到最偏远的公郎法庭，并且一干就是17年，从助审员做到了庭长。 

    法庭矗立在群山环抱的凹地上，生活都极为不便，办案条件可想而知。所以一时间，传言四起。有人说他傻，有人嘲笑他迂腐，就连亲朋好友都不甚赞同他的选择。 

    “走出大山后，一开始我也想不回来了。”龙进品回忆起当初时的情景：“但毕业时我选择了国家分配，所以刚回来时心理落差比较大。” 

    “我出身于贫困的农村家庭，每次上学前，亲戚朋友都要给我凑学费、路费。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回来。”龙进品说，“我撑不起一片天，但我可以为乡亲们打把伞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逐渐感觉到，这里的老百姓对法律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，他们有了纠纷找到你，就是信任你。所以我学的东西还能派上用场，还能为家乡父老做点事，我心里渐渐踏实了。” 

    风俗入手巧断少数民族纠纷 

    踏实下来的龙进品，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：适用于陌生人社会的“法治”规则，如何被乡土社会、熟人社会的民众所接受并扎根。毕竟，《法网柔情》与大学课本上的“法治”，与社会现实相比还有距离。但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？谁也不好说。 

    公郎法庭的辖区，就成了龙进品衡量法治理论与现实距离的“试验田”。 

    公郎法庭辖区内多民族杂居，有汉、彝、回、白、苗、布朗等14个民族，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68%；少数民族中又以彝族居多，回族次之。 

    少数民族群众多性情刚烈、粗犷豪放，尤其是彝族同胞，他们认你是朋友，就会痛快地约你喝酒：“一咕噜比格(一口干)”，如果对你产生敌意，一声“嘎啰底斜格”，安全危机即在眼前。在公郎，如果不熟悉、不理解、不尊重当地各民族风俗习惯，法官的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。 

    在公郎镇经营手机配件生意的彝族人高正喜，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唯一一次上法庭的经历。高氏家族的坟地与一个苗族兄弟的山林相接，苗族兄弟逐年蚕食，侵占了高家的坟地。多次劝阻无效后，高正喜邀约了族内十几个弟兄，你一拳我一脚，把苗族兄弟打伤了。 

    案子到了公郎法庭，龙进品接案后，先对苗族兄弟说：“彝族兄弟祖坟就是万年桩，你咋就没想到？如果是你家祖坟被人侵占了，你会怎么办？”又跟高正喜说：“不管怎样，你打人就是错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知道错了就要改，有什么丢面子的？” 

    几句话让双方握手言和，当庭调解并赔付了医药费。 

    “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案子的背后，其实都是民族习惯和民俗差异产生摩擦。要解开这些疙瘩，还是要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入手。”通过处理大量的案子，龙进品不断思索总结，找到了打开少数民族群众心结的钥匙。 

    “有话好好说，莫喔咧(好吗)？”这就成了后来龙进品做少数民族群众调解工作的惯用开场白。于是，在彝族堂屋的火塘边，在回族家中的古兰经旁，在白族整饬的院落里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龙进品谈笑中定纷止争、消仇化恶的一幕。 

    说情者被打动　反为他去做工作 

    “老百姓可能会原谅你因为水平不高而办不好案子，但绝不会原谅你贪赃枉法而胡乱裁判。”在一个乡镇法庭工作17年，既有熟悉当地风土人情、方便办案的优势，也面临因熟人朋友太多而办理关系案、人情案、金钱案的考验。 

    对此，龙进品并未讳言：“对于来说情托关系的人，往往都是熟悉自己的人。如果迎头就是训斥，可能并不利于问题解决，所以我一般首先做他们的工作，让他们配合我做好当事人的工作，这样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说情者去做托情者的工作，往往事半功倍。” 

    在乡土社会的民风民俗之外，基本的法律规则同样是他调处案件的利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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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这些年，南来北往的客商多了，经济的发展使得纠纷也随之增多。公郎镇有来自20多个省市的商户在此做生意。如此一来，法官定纷止争，还需要对法律规则的熟稔。 

    2005年初，重庆人李某只身来到公郎镇做饲料生意。为了打开销路，他采取了赊账经营的方式。没想到，到了年底，十七家买主却迟迟不交货款。无奈之中，他求助于法庭。 

    身为外乡人的他，生怕遭遇“司法客场”，于是怀揣着两条香烟找到了龙进品。没想到，龙进品谢绝了他的好意：“你放心，法庭认的是证据，不是生人熟面。” 

    立案后，龙进品带着书记员一户户上门做工作，其中不乏龙进品的亲戚朋友。看到龙进品全力帮助一个“外乡人”，许多人不理解，有人甚至嘲讽和怀疑他。龙进品一边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工作，一边严肃认真地告诉法律后果。 

    看到从不与人红脸的龙庭长动了真格，欠债的乡民也感到了压力。就这样，李某不仅要回了自己的欠款，还学会了龙进品教他的格式欠条，增强了“证据意识”。 

    如今，李某的生意越做越大。他告诉南都记者：“只要我有证据，到了公郎法庭，我就不怕被赖账了。” 

    最苦恼的就是“案多人少” 

    作为庭长，龙进品在工作之余，经常琢磨一些事。这些事，多是西部基层法庭所特有的典型性问题。 

    龙进品最苦恼的，就是“案多人少”。公郎法庭的5名工作人员中，只有龙进品一人具有法官资格。近三年来，他每年办案大约100多件，一人承担了南涧县法院近1/4的民商事案件；从立案、审判到执行再到接访，他什么都要管。 

    基层法庭的民商事案子，多是简易程序；但也不排除有时需要依法组成合议庭。为此，龙进品不得不向院里申请协调其他法官来协助审案；当然，有时候也会有人民陪审员加入进来。但不管怎样，作为庭长的他，却必定是案子的审判长。 

    南涧县法院院长姚卫平介绍，从2003年起，该院的新进人员无一例外都要到公郎法庭锻炼。2009年初，县检察院也决定把公郎法庭作为年轻大学生的锻炼点。如此一来，公郎法庭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人才摇篮”：最多的时候，龙进品一个人带着4名书记员，既要审理案件，又要培训书记员。 

    姚卫平还介绍说，17年中，南涧县法院60%左右的工作人员，都曾经在公郎法庭与龙进品做过同事；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只有龙进品一人仍然选择留在这里。 

    “不是说有威严高大的法庭大楼竖在这里就可以吸引基层法官的”。龙进品告诉南都记者，基层法官普遍感到，这些年的办案经费有了保障，硬件设施得以改善，但西部地区基层法官的经济待遇也应该相应提高，才能留住基层法官：“我大学毕业后七年多才真正找准定位安顿下来，何况现在这些‘80后’‘90后’的年轻人呢？” 

    姚卫平告诉南都记者，以公郎法庭为例，大致7到8人的规模较为适宜；但现在“人手太紧，没办法”。 

    姚卫平介绍说，全县少数民族法官只有19个，其中会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只有5人，而龙进品就是其中之一。 

    这一状况有望在几年后得以改变。据云南省高院相关人士告诉南都记者，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，委托云南民族大学招收300到500名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定向培养，以此来缓解精通民族语言、熟悉民族风俗的少数民族法官紧缺的现状。 

    云南省高院领导层更显“给力”。据该院副院长田成有向南都记者介绍：“全国80%的案件都是由基层法院消化的，与此相适应，80%的法官也工作在基层，我们就必须在政策、财力、物力等方面向基层倾斜，让基层法官能安心工作。” 

    南都记者 陈宝成 发自云南 

